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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所关于上市委员会决定的复核架构的咨询文件 
2018 年 8 月 10 日，香港联合交易所 (以下简称 “联交所” ) 就建议修订上市委员会决定的复核架构发表了一份
咨询文件 (复核架构咨询) 以征询公众的意见。咨询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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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文件出台背景  

2017 年 9 月，联交所与证监会共同完成了对 “建议改善联交所的上市监管决策及管治架构”联合咨询文件的总
结。联合咨询意见总结 (总结) 刊发后，当局成立了一个上市政策小组以作为建议、咨询及督导平台，藉此就
对监管或市场具有更广泛影响的上市政策事宜进行深入探讨。总结指联交所在 2018 年将就上市委员会决定
的复核制度另作咨询。  

咨询文件的主要建议 

减少重大决定的复核层级数目 

目前，上市委员会的重大决定 (包括仅因为新申请人不适合上市而拒绝其上市申请、取消上市资格以及施加
若干纪律制裁) 须进行两次的复核 (首次复核由上市 (复核) 委员会或上市 (纪律复核) 委员会进行，最后的复
核由上市上诉委员会进行)。 

建议的复核架构只有一个复核层级。因此，上市上诉委员会将被取消，不会另设委员会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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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修订 

• 修订目前上市委员会 (LC) 重大决定的两级复核架构，改为有关决定只有一次复核，并取消上市上
诉委员会 (LAC)； 

• 设立一个完全由外间市场参与者组成且并无现任上市委员会成员或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证
监会) 或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所) 代表参与的新独立复核委员会 (新上市复核委员
会)，以取代上市 (复核) 委员会 (LRC) 及上市 (纪律复核) 委员会 (LD(R)C)；及 

• 为提高透明度和问责性，定期刊发新上市复核委员会就非纪律事宜作出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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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独立复核委员会 

在总结中，证监会认为各复核机关与被复核决定的机关之间不应有任何成员重叠。为此，联交所在咨询文件
中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新上市复核委员会以取代上市（复核）委员会和上市（纪律复核）委员会。该新上市
复核委员会由至少 15 名成员组成 (其中最少 4 人是投资者代表)，而且完全由外间市场参与者 (例如前上市委
员会成员) 组成且并无现任上市委员会成员或证监会或香港交易所代表参与。  

若决定保留两层复核架构，联交所建议以复核委员会取代上市上诉委员会，复核委员会成员将由新上市复核
委员会成员组成，及由独立主席小组的一名成员担任主席 (将由上市提名委员会提名)。独立主席小组应由最
少三名资深专业人士 (并非现行上市委员会成员、新上市复核委员会成员，亦不是证监会或香港交易所代
表）组成。  

刊发新上市复核委员会就非纪律事宜的决策 

为提高透明度和问责性，联交所建议定期刊发新上市复核委员会就非纪律事宜作出的决策。若联交所认为披
露复核申请人的身份或会不当损害其利益，又或该决策关乎价格敏感资料，则联交所可能会按  “不具名” 基
准或延迟基准刊发复核决策。 

若保留两层复核架构，于整个程序完结时 (即最终复核完毕后)，第一个上市复核委员会的决策及第二个上市
复核委员会的决策均会刊发。 

将证监会要求复核决定的权力编纳成规 

目前，证监会要求上市委员会或上市上诉委员会考虑或复核任何事宜的权利载于证监会与联交所在2003 年1 
月28 日订立的《上市事宜谅解备忘录》第10.6 段。当局在咨询文件中建议将有关权力于《上市规则》内编
纳成规，以便在《上市规则》增订条文，订明证监会可有权要求考虑或复核任何事宜，包括新上市复核委员
会复核上市委员会的决定。然而，证监会不会要求考虑或复核新上市复核委员会的任何决定，因为新上市复
核委员会将担当最终复核机关。 

 
 

 
如贵方对本期内容有任何疑问，欢迎联系以下资本市场合伙人和总监。  

 

刘国贤 
主管合伙人，资本市场组 
毕马威中国 
电话：+852 2826 8010 
paul.k.lau@kpmg.com 
 

 刘大昌 
合伙人，资本市场咨询组 
毕马威中国 
电话：+852 2143 8876 
louis.lau@kpmg.com 

文肇基 
总监，资本市场咨询组 
毕马威中国 
电话：+86 1085085548 
terence.man@kp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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